
解釋字號 釋字第64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07⽉11⽇

解釋爭點 公投法中立法院有公投提案權違憲? 公投審議委員的任命規定違
憲?

解釋文 ⼀、公⺠投票法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第⼆條第⼆

項第三款之事項，認有進⾏公⺠投票之必要者，得附具主文、理

由書，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⺠投

票。」旨在使立法院就重⼤政策之爭議，⽽有由⼈⺠直接決定之

必要者，得交付公⺠投票，由⼈⺠直接決定之，並不違反我國憲

政體制為代議⺠主之原則，亦符合憲法主權在⺠與⼈⺠有創制、

複決權之意旨；此⼀規定於立法院⾏使憲法所賦予之權限範圍

內，且不違反憲法權⼒分立之基本原則下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⼆、公⺠投票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⾏政院公⺠投票審議

委員會，置委員⼆⼗⼀⼈，任期三年，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

席次比例推荐，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。」關於委員之任

命，實質上完全剝奪⾏政院依憲法應享有之⼈事任命決定權，顯

已逾越憲法上權⼒相互制衡之界限，⾃屬牴觸權⼒分立原則，應

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年時，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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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⼆條規定：「中華⺠國之主權屬於國⺠全體。」依憲

法本文之設計，我國憲政體制係採代議⺠主，其後雖歷經多次修

憲，惟憲法第五⼗三條規定⾏政院為國家最⾼⾏政機關，第六⼗

⼆條、第六⼗三條規定，立法院為國家最⾼立法機關，由⼈⺠選

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，代表⼈⺠⾏使立法權；立法院有議決法律

案、預算案、戒嚴案、⼤赦案、宣戰案、媾和案、條約案及國家

其他重要事項之權。⼜中華⺠國八⼗六年七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

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⼆項亦維持⾏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精

神，是代議⺠主之政治結構並無本質上之改變。

　　憲法第⼗七條另規定：「⼈⺠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及複決之

權。」第⼀百三⼗六條復規定：「創制、複決兩權之⾏使，以法

律定之。」⾜⾒憲法亦明定⼈⺠得經由創制、複決權之⾏使，參

與國家意志之形成。在不改變我國憲政體制係採代議⺠主之前提

下，立法機關依上開規定之意旨，制定公⺠投票法，提供⼈⺠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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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⼤政策等直接表達意⾒之管道，以協助⼈⺠⾏使創制、複決

權，與憲法⾃屬無違。

　　創制、複決權為⼈⺠之基本權利，是公⺠投票案以由⼈⺠提

出為原則，惟立法院代表⼈⺠⾏使立法權，對國家重要事項有議

決之權（憲法第六⼗⼆條、第六⼗三條參照），對國家重要政策

之形成或變更亦有參與決策之權（本院釋字第五⼆０號解釋參

照）。公⺠投票法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第⼆條第

⼆項第三款之事項，認有進⾏公⺠投票之必要者，得附具主文、

理由書，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⺠投

票。」同法第三⼗⼀條第三款規定有關重⼤政策案經公⺠投票通

過者，應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⺠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。上開

規定旨在使立法院於代表⼈⺠⾏使前述權限之範圍內，且不違反

憲法權⼒分立之基本原則下，就重⼤政策之爭議，⽽有由⼈⺠直

接決定之必要者，得依法交付公⺠投票，由⼈⺠直接決定之，並

不違反我國憲政體制為代議⺠主之原則，亦符合憲法主權在⺠與

⼈⺠有創制、複決權之意旨，尚難逕論公⺠投票法第⼗六條第⼀

項之規定侵犯⾏政權，或導致⾏政、立法兩權失衡之情形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公⺠投票法第⼗六條第⼀項之規定，於本解釋意

旨範圍內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　　為保障⼈⺠之創制、複決權，使公⺠投票順利正當進⾏，立

法機關應就公⺠投票有關之實體與程序規範，予以詳細規定，尤

應以法律明確規定有關公⺠投票提案之實質要件與程序進⾏，並

設置公正、客觀之組織，處理提案之審核，以獲得⼈⺠之信賴，

⽽提⾼參與公⺠投票之意願。惟立法者為上開立法時，除應本於

主權在⺠原則妥為規範外，亦當遵循權⼒分立原則，對於⾏政院

應享有之⼈事決定權，⾃不得制定法律，逾越憲法上權⼒相互制

衡之界限，⽽完全予以剝奪。

　　公⺠投票法第三⼗四條規定：「⾏政院應設全國性公⺠投票

審議委員會，審議下列事項：⼀、全國性公⺠投票事項之認定。

⼆、第三⼗三條公⺠投票案是否為同⼀事項之認定。」是全國性

公⺠投票審議委員會係設於主管機關⾏政院之內，⽽負有特定之

職掌。復按公⺠投票法第⼗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審議委員會應於收

到公⺠投票提案後，⼗⽇內完成審核，提案不合規定者，應予駁

回。」第三項規定：「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合規定者，審議委

員會應於⼗⽇內舉⾏聽證，確定公⺠投票案之提案內容。」同法

第⼗四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公⺠投票案經審查無前項各款情事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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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應將該提案送請各該審議委員會認定，該審議委員會應

於三⼗⽇內將認定結果通知主管機關。」第三項規定：「公⺠投

票案經前項審議委員會認定不合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予駁回；合

於規定者應函請⼾政機關於⼗五⽇內查對提案⼈。」同法第五⼗

五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全國性或地⽅性公⺠投票案經審議委員會否

決者，領銜提案⼈於收到通知後三⼗⽇內，得依⾏政爭訟程序提

起救濟。」準此，設於⾏政院內之全國性公⺠投票審議委員會，

對全國性公⺠投票提案成立與否具有實質決定權限，對外則以⾏

政院名義作成⾏政處分，⾏政院對於該委員會所為之決定並無審

查權，領銜提案⼈對其決定如有不服，則循訴願及⾏政訴訟程序

謀求救濟。

　　全國性公⺠投票審議委員會之組織係置於⾏政院內，並非獨

立之⾏政機關，⽽是在⾏政程序上執⾏特定職務之組織，屬⾏政

程序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項第四款所稱「參與⾏政處分作成之委

員會」；其職務係就個別全國性公⺠投票案，審議是否符合規定

⽽屬得交由⼈⺠創制或複決之事項，具有協助⼈⺠正當⾏使創制

複決權之功能，性質上屬⾏政權。因⾏政掌法律之執⾏，執⾏則

有賴⼈事，是⾏政權依法就所屬⾏政機關之具體⼈事，不分⼀般

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⼈員，應享有決定權，為⺠主法治國家

⾏政權發揮功能所不可或缺之前提要件。該委員會既設於⾏政院

內，並參與⾏政院作成⾏政處分之程序，故對該委員會委員之產

⽣，⾏政院⾃應享有⼈事任命決定權。惟有鑑於全國性公⺠投票

審議委員會之功能與⼀般⾏政機關須為政策之決定及執⾏者不

同，故其委員之產⽣並非憲法第五⼗六條之規範範圍，立法院固

非不得參與或以其他⽅式予以適當之制衡，但其制衡應有界限。

　　公⺠投票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⾏政院公⺠投票審議

委員會，置委員⼆⼗⼀⼈，任期三年，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

席次比例推荐，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。」關於委員之任

命，由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之比例獨占⼈事任命決定權，使

⾏政院院⻑對於委員之⼈選完全無從置喙，僅能被動接受提名與

送交總統任命，實質上完全剝奪⾏政院應享有之⼈事任命決定

權，顯已逾越憲法上權⼒相互制衡之界限，⾃屬牴觸權⼒分立原

則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年時，失其效⼒。

　　聲請意旨⼜指，公⺠投票法第⼗八條於立法院之審議程序，

涉及違憲部分，按立法院審議法律案，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

內，依其⾃⾏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。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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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者，曾否踐⾏其議事應遵循之程序，除明顯牴觸憲法者外，乃

其內部事項，屬於議會依⾃律原則應⾃⾏認定之範圍，並非釋憲

機關審查之對象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四⼆號解釋在案。公⺠投票

法第⼗八條於立法院審議之程序，是否違憲，尚非明顯，有待調

查，依現⾏體制，釋憲機關對此種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，依本院

上開解釋意旨，此部分應不予解釋。

　　⾄聲請意旨另指公⺠投票法第⼆條第⼆項第四款及第三⼗⼀

條第四款之規定，有違反憲法第⼆⼗七條第⼀項第四款、第⼀百

七⼗四條第⼆款及八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

文第⼀條第⼆項第⼀款規定部分，因九⼗四年六⽉⼗⽇修正及增

訂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⼀條、第⼗⼆條已明定，憲法修正案應

經公⺠投票複決，故公⺠投票法第⼆條第⼆項第四款及第三⼗⼀

條第四款之違憲疑義已不復存在，無解釋之必要，應不予受理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震⼭　蔡清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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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⼀部協同、⼀部不同意⾒書

彭⼤法官鳳⾄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645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，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⼀
部協同、⼀部不同意⾒書及彭⼤法官鳳⾄提出之部分
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立法委員陳⾦德等八⼗五⼈解釋憲法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2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(36.01.01)

憲法第5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5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62條(36.01.01)

憲法第6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36條(36.01.0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12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12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12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09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5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5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6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6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36&ldate=19470101


憲法第174條第2款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（中華⺠國86年7⽉21⽇修
正公布）(86.07.2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2項第1款（89年4⽉25⽇修正
公布）(89.04.25)

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條 （ 94 年 6 ⽉ 10 ⽇ 修 正 公 布 ）
(94.06.10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（94年6⽉10⽇增訂公布）
(94.06.10)

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42號解釋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(82.02.03)

公⺠投票法第2條第2項第3款及第4款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10條第2項及第3項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14條第2項及第3項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16條第1項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18條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31條第3款及第4款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33條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34條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35條第1項(95.05.30)

公⺠投票法第55條第1項(95.05.30)

⾏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4款(94.12.28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四五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公⺠投票法於92年12⽉31⽇公布，立法委員陳⾦德等85⼈認

為：

1.公⺠投票法第2條第2項第4款、第31條第4款將「憲法修正案之

複決」列為全國性公⺠投票事項；

2.第16條賦予立法院得提案交付公⺠投票之權⼒； 

3.第35條規定⾏政院公⺠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委員，由各政黨依立

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薦等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27條第1項第4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4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707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200004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2&no=1&ldate=2005061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2&no=12&ldate=2005061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2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4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27937&ldate=20060530&lser=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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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第53條、第174條第2款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2項第1款、

第3條第2項之疑義； 

4.公⺠投票法第18條之審查過程，⽋缺立法應具備之三讀程序，

及違反三讀不得進⾏實質修正之規定；

爰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聲請本

院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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